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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新聞稿 

數學成就差異的群內成長：跨國比較下的台灣表現 

103.4.23. 

每當大型跨國學生學習評量的結果出爐時，各國的媒體與政府教育

單位都十分重視，關注焦點在於學生平均成績的高低，此成績的國家排

名與跨年變化。在科技部經費支持下，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黃敏雄研

究員進行「數學成就差異的群內成長：跨國比較下的台灣表現」研究，

希望經由不同的觀察角度，分析同一屆學生隨年級提升時，他們學習表

現成長的情形。由於資料包含數十個國家及相隔四年的兩屆學生，可以

做跨國、跨年級及跨屆比較。相對於其他科目的表現，數學表現能提供

更嚴謹的跨國比較，因為各國對於學生應該要學習到的數學概念及教學

進度的先後順序有較高共識。 

自 2003 年起，台灣的小四與國二學生每四年都參加「國際數學與

科學教育成就趨勢調查」（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簡稱 TIMSS）。2003 年的小四學生正好是 2007 的國二

學生，而 2007 年的小四學生也正好是 2011 的國二學生。因此，台灣已

經有兩屆學生分別參與過 TIMSS 評量兩次，一次是在小四，另一次是在

國二。本研究使用這些 TIMSS 資料，分析同一屆學生在四年級與八年級

的數學表現，並做跨屆與跨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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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現 

本研究主要有兩項發現。第一項發現是台灣學生從小四升到國二這

四年期間，數學表現達到所屬年級國際最高標竿的比例大幅提高，沒有

其他國家有如此劇烈的比例提升。TIMSS 將同一年級學生的數學表現高

低設定四項標竿，由高至低分別為進階、高、中及初級國際標竿。在

2003 年，只有 16%的台灣小四學生數學表現高於四年級的進階國際標竿，

此比例遠低於新加坡的 38%，也低於香港的 22%與日本的 21%。但是，

經過四年之後，當這批台灣小四學生升到國二時，他們有極為明顯的進

步，有高達 45%的學生表現高於八年級的數學進階國際標竿。沒有其他

國家的同年級學生有更高的比例凌駕在進階國際標竿之上。這種「突飛

猛進」的學習成長模式並不侷限在單一屆的台灣學生身上。如圖一所示，

在 2007 年只有 24%的台灣小四學生數學表現高於四年級的進階國際標

竿，此比例遠低於新加坡與香港的 41%。然而，當這些台灣小四學生升

到國二時，他們有高達 49%的學生表現高於八年級的數學進階國際標竿。

此比例之高，居各國之首。 

台灣學生的數學表現能隨年級提升而有獨步全球的長足進步是相

當奇特的現象。不過，有一小部份台灣學生進步的速度過於緩慢，導致

台灣學生在數學表現上未達初級國際標竿的比例也隨年級提升而增加。

台灣小四學生未達數學初級國際標竿的比例約只有 1%，但是過了四年

之後，他們未達數學初級國際標竿的比例躍升為 5%。這些學習落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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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大多來自社會經濟地位較低之家庭。 

本研究第二項發現是台灣學生從小四升為國二這四年期間，學生

之間的數學表現懸殊程度劇烈擴大，沒有其他國家有如此差距驟增之經

歷。而且，TIMSS 不同屆的台灣學生都經歷同樣現象。與各國同年級學

生相比，台灣小四學生彼此之間的數學成就差異小，台灣往往名列成就

差異最小的國家之一。但是這些素質整齊的台灣小學生升到國中之後，

彼此之間的數學成就差異卻變得十分龐大，致使台灣在國二階段成為數

學成就最懸殊的國家之一。如圖二所示，這種劇烈的轉變是台灣特有的

現象，沒有其他國家有同等經歷。特別需要說明的是，台灣學生數學表

現差異隨年級提升而擴張的現象與城鄉差異無關。此現象發生在都市之

內，也發生在鄉村之內。 

事實上，台灣學生數學表現懸殊程度劇烈擴大的現象，甚至是發

生在班級之內。在台灣的小四階段，班級內學生的數學表現相當一致，

但是到了國二就有很大的差別。由於台灣國二學生之間的數學成就相差

懸殊，再加上法令禁止實施能力分班，台灣國二班級之內數學成就參差

不齊的現象，遠比其他國家嚴重。以 2011 年的八年級為例，台灣班級

之內數學表現懸殊程度是新加坡或英國的五倍，是美國的四倍，是香港

或澳大利亞的三倍。 

政策建議 

數學成績低落的台灣國中學生並不是集中在鄉村或部分學校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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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散佈在各個學校、各個班級之內。城鄉之間的學習成就差異僅佔整

體學生學習成就差異的百分之五以下。如果要改善成績低落學生的學習

表現，教育部的補救教學計畫應普及各公立國中小學校，才能對症下藥。

最好是讓每一位成績低落的學生都可以參加學校的補救教學。如果資源

有限，則應以低、中低收入戶，或父母教育程度只有高中畢業或以下之

子女為主。原因是這些相對弱勢家庭的子女比較沒有經歷到學習隨年級

提升而突飛猛進的現象，並且他們數學成績嚴重落後的比例隨年級提升

而增加許多倍。 

台灣在國中階段，班級之內學生數學表現十分懸殊，居各國之首。

這樣的研究發現並不表示台灣應該在國中階段實施數學能力分班，以降

低班級之內數學表現參差不齊的問題。過去研究發現，能力分班通常對

表現優異的學生有利，對成績落後的學生不利。事實上，台灣已經有許

多學校透過不同形式，跳脫原有班級的編制，讓數學程度不同的國中學

生分別接受不同的教學，雖無能力分班之名，恐已有能力分班之實。 

由於台灣各班級之內學生數學表現差距懸殊，老師勢必難以掌握

適合班上所有學生的教學內容與進度。這個問題普遍存在台灣各所國中

的班級之內，是全國性問題，不是部分地區特有的問題。面對班級內差

異懸殊的現象，學生可以因應的辦法之一就是到校外參加補習，尋求適

合自己程度的課程。不過，受限於家庭經濟狀況，也不是每一位學生都

可以如此因應。事實上，當絕大多數的國家都是成績落後的國中學生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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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去參與校外補習，台灣卻是成績好的國中學生比較積極參加校外補習。

因此，台灣國中補習班的功能主要是幫助成績好的學生表現更好，導致

整體學生之間的學習表現差異更加懸殊。若要補救成績落後學生的學習

表現，只能靠政府積極介入，在學校之內提供補救教學。 

結論 

台灣學生的數學表現在學習過程中有「突飛猛進」與「差距驟增」

這兩個獨步全球的特色，可能與台灣的升學考試制度有關。報考基測是

十二年國教實施前，多數台灣國中畢業生所選擇的入學方案，盼透過考

試能擠入明星高中。台灣各高中學校的聲望高低有相當清楚與細密的排

列。國中畢業生依基測成績的高低，分別進入聲望排名不同的高中學校。

聲望排行前幾名的明星高中之間，基測錄取分數差距極為微小，甚至只

差二、三分。由於考試分數越高就能進入聲望越高的學校，多數學生彼

此激烈競爭。表現好的學生越加努力，更積極參加補習，而表現落後的

學生則望塵莫及，缺乏學習動機。這導致台灣學生數學表現優於進階國

際標竿的比例隨年級提升而大幅提高，同時也擴大了成績優者與劣者之

間的差距。未來，十二年國教實施之後，基測也將隨之廢除，取而代之

的是只將成績分為三或九等的會考和採量尺分數的特色招生考試，此現

象是否依然存在，值得進一步觀察。 



6 
 

 

 

 

 

 

 

 


